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aoy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茂 業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848）  

於 其 他 海 外 監 管 市 場 發 佈 的 公 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的 

規定而發表。 

 
以下公告的中文原稿由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旗下一間於深圳證券交易

所上市的A股附屬公司，秦皇島渤海物流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於2011年11月

22日於中國境內發佈。 

 
承董事會命 

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黃茂如先生 

 

 
香港 

2011年11月22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位執行董事黃茂如先生、鍾鵬翼先生、王福琴女士及王斌先生；以

及三位獨立非執行董事鄒燦林先生、浦炳榮先生及梁漢全先生。 

 

 

 

 



 

股票簡稱：渤海物流      股票代碼：000889      公告編號：2011—26 

 

秦皇島渤海物流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股東違規買賣本公司股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露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

性陳述或重大遺漏。 

 

秦皇島渤海物流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公司或本公司)經過核查，發現公司股東安徽新

長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安徽新長江)在減持公司股票過程中,有 6 個月內買賣公司股票

的行為，造成違規買賣股票,相關情況如下: 

一、安徽新長江持有公司股份情況。安徽新長江是公司第二大股東，截至 2011 年 11

月 17 日下午收盤，持有本公司股份 1,930.38 萬股，占公司總股本的 5.70%，。 

二、安徽新長江公司違規買賣公司股票情況。根據安徽新長江於 2011 年 11 月 21 日發

給公司的《關於我司違規買賣股票的說明》，2011年 11 月 17 日，因下單操作失誤，安徽新

長江通過深交所交易系統，以集中競價方式買入公司股票 26,800 股，平均成交價格為每股

7.30 元；此前的 2011 年 10 月 28 日，安徽新長江曾賣出本公司股票 28,218 股，平均成交

價格為每股 6.946 元。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第 47 條的規定，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東，將其持有的該公司的股票在買入後六個月內賣出，或者在賣出後六個月內又

買入，由此所得收益歸該公司所有，安徽新長江未從該項買賣公司股票交易中獲得收益。 

安徽新長江該項 6 個月內的買賣公司股票交易違反了《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第 47

條的規定。此事之前，公司未有股東違規買賣公司股票行為。 

三、本次事項的處理情況。 

1.因安徽新長江本次違規買賣本公司股票未獲收益，公司沒有所得。 

2.公司再次要求安徽新長江遵守買賣公司股票的有關規定。 

3.安徽新長江表示要加強有關法律法規規章的學習、培訓，不違規買賣公司股票。 

4.安徽新長江表示在操作下單時，應審慎、細緻、加強自律。 

 

特此公告。 

秦皇島渤海物流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1年 11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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